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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 

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 

2013 年 4 月 23 日之會議 

「殘疾人士家居照顧和社區照顧服務的規劃和質素」意見書 

 
 
    本會由一羣肢體傷殘兒童的家長於 2001 年組織成立，並於 2006 年註冊為認可的慈善團體，

旨在促進肢體弱能人士的福利及權益；增進社會人士對這一群弱勢的認識和接納；並加強會員

間的經驗交流及團結精神。就是次會議議題，本會有意見如下： 

 

學前兒童服務 – 

現況： (1) 輪候入讀特殊幼兒中心的學前兒童可透過關愛基金每月的$2500津貼在指定的機

構購買早期訓練服務，但排期時間長達九個月至一年，而私營市場提供的服務收

費昂貴，一般家庭未能負擔。 

  (2) 機構要以相同的人手、資源配合此項服務，影響機構的常規服務質素。 

 (3) 輪候幼兒中心時間平均為兩年，即使輪得學位，兒童可能已達入讀小學年齡，導

致錯過訓練的黃金期。 

 

建議： 宿短輪候早期訓練及入讀幼兒中心的時間 

能夠及早識別，及早介入，把握時機訓練有助改善學前兒童的狀況，長遠而言，也有

助減少他們日後對其他社會服務的需求。 

 

學齡兒童服務 –  

現況： (1) 設有宿舍部的肢體弱能學校可提供5日或7日宿位給學生，但名額實在供不應求。

  (2) 全港60間特殊學校中，只有26間設有宿舍部(其中20間由教育局資助，6間由社署

資助)，有絕大部份學生是缺乏住宿或暫宿支援，家庭遇有突發事件，例如家長/

照顧者入院治療，變成求助無門。 

 (3) 2008年開始，有部份殘疾人士院舍為6-15歲的學齡學童提供暫宿照顧服務，但多

數情況下輪椅使用者均被拒門外，理由為人手不足，額滿等。據了解，由四月一

日開始有部份院舍已不再提供任何的暫宿服務，到2014年更會被全面取消。 

 

建議： - 增加學校宿位，以應付需求 

 - 附設宿舍的學校應全面開設住宿暫顧服務，同時殘疾人士院舍要繼續提供住宿暫顧

服務以支援未有開辦宿舍的學校之學生 

立法會 CB(2)1035/12-13(06)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035/12-13(06) 



 

 早在2006年開始，本會因應6-15歲學童及家長的需要性，已多次於立法會就特殊學校

宿舍部開設「暫宿」服務向教育局及社署提出建議，亦申明由特殊學校提供服務是

最合適，除現成的配套設施令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外，最重要是能提供一個熟悉的環

境給學童；但得到的回應卻是這並非教育局的核心工作，只建議由辦學團體以自負

盈虧方式營辦；而社署亦回應學齡學童服務乃是教育範疇，但本會發現有6間特殊學

校中的宿舍部是由社署資助的。 

 

至2008年爭取到在部份殘疾人士院舍增設為6-15歲學童提供的住宿暫顧服務，但據部

份機構表示此項服務將會於2014年取消。社署在回覆張超雄有關提問時表示這只是因

增撥人手的時限會在明年3月到期，社署承諾會與服務的機構檢討情況再跟進。 

 

照顧子女是每個父母的責任，然而要照顧肢體弱能子女責任更大，付出的更要多，

若非必要，家長都不願申請學校宿位。但日積月累，父母體力難以應付，照顧壓力 

與日俱增，短暫的休息有助他們「回氣」再「長期作戰」；另外，遇有突發事件，

首要是安頓弱能子女，家長才安心接受治療或處理重要事務。由此可見「暫宿」的

設立不單幫到整個家庭，亦可舒援輪候學校宿位的壓力，本會期望社署與教育局能

以學童的福祉為前題，齊心合力解決15歲以下學童的暫宿服務的困境。 

 

成人服務 – 

現況： (1) 展能中心、庇護工場及各類殘疾人士院舍長期供應不足，一般輪候時間為4-8年，

其中以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及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最為缺乏。 

 (2) 地區支援中心 - 大部份的處所面積不足，輪椅人士使用時沒有足夠活動空

間，影響他們的服務名額及服務質素 

   - 只能提供五天服務。 

  

 

 - 缺乏殘疾人士暫託服務，照顧者因而未能參與中心提供的支

援小組活動 

 (3)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先導計劃)

 

-

 

服務區域有限及必需為輪候資助院 

舍人士 

   - 服務次數少，如家居清潔兩星期一

次，沖涼一星期兩次，一星期一次治

療(提供服務的職員並非治療師)      

 (4)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 殘疾人士要向提供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單位買服務以

補在「先導計劃」下服務的不足，與長者共用資源，彼

此的服務質與量均受影響。 

 

建議： - 增加展能中心、庇護工場及殘疾人士院舍名額(尤其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及嚴重

殘疾人士護理院，把輪候時間縮短。 

 - 繼續開設暫宿照顧服務。 

 - 社署應協調解決各地區支援中心的空間不足問題，以免影響服務名額及質素。 

 

 

- 社署應設立「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支援熱線」，讓殘疾人士及其家人遇到突發事故  

時，可於非辦工時間獲得支援。 



 

 -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常規化，期望社署審慎處理服務的質與量 

對於社署明年會增撥資源將服務常規化，本會感到欣喜的同時亦極度擔憂。跟據立

法會CB(2)992/12-13(01)號文件，服務將擴展至全港各區及非輪候院舍的嚴重殘疾人

士，並預計每年約3250人受惠，此數字是依據甚麼計算得來，實際數字是否只此而

已？現有的服務已極度不足，殘疾人士尚且要與長者共分資源，將來情況又會如

何？殘疾人士會否在支援不足下影響留在社區生活的意慾，而對院舍服務的需求增

加？ 

 

其實，無論是地區支援中心，或是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目的都是提高殘疾人士的生活

質素，令他們融入社區。本會對此非常贊同及欣喜，但若質與量未能配合殘疾人士的實際需要

的話，試問他們如何能夠有尊嚴地留在社區生活呢？            

 

社會保障 – 

現況： (1) 綜援受助人得到全面照顧，反觀非綜援人士則要面對生活上各樣困難。 

  (2) 現行的傷津金額水平未能為有龐大醫療開支的殘疾人士提供經濟援助。 

 (3) 高額傷津受助人入院超過29日需扣減一半傷津。 

 

建議： - 高額傷津調整為普通傷津豁免期應由29天延長至6個月 

非綜援殘疾人士入院並沒享受雙重福利，反之還要支付住院費，出院後尚要退還

一半傷津金額給社署，實在不公平。 

 - 增設照顧者津貼，以援助照顧者於照顧殘疾家人所須的額外開支，以減輕他們的

經濟壓力。  

 - 積極探討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推行個案管理模式服務計劃的可行性 

2010年開始社署已推行個案管理以支援居於社區的嚴重精神病患者。其實，嚴重

肢體傷殘人士及其照顧者同樣都需要此項服務支援，而從立法會

CB(2)992/12-13(02)號文件第十三項，知悉社署及醫管局正探討推行個案管理模式

服務計劃的可行性，以支援需要經常護理照顧的非綜援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減輕

他們的醫療器材、消耗品及照顧服務各方面的負擔，讓他們可留在社區生活。本

會期望當局加緊探討並落實此項計劃以支援留在社區生活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的

需要。 

 

 

 

 

 

 

                                                                 2013 年 4 月 20 日 

 

 


